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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者：赵**
2025年6月19日，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黄艳梅、别尔克·革命江根据塔城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推送的互联网广告监测线索：“玩转乌苏”公众号发布的“提正气为什么有用呢”文章广告，来到位于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塔城北路和平小区门面房5号楼一层一号的乌苏市玩转网络工作室开展现场核查发现该地点已无此市场主体存在，通过该市场主体在“新疆市场监管登记和许可审批系统”留存的联系方式，无法联系到经营者赵**及其他相关人员到现场配合检查。执法人员于当日通过“新疆市场监管登记和许可审批系统”查询显示：该市场主体成立于2014年10月14日，已报送2014、2015、2016年度的年报信息，2017年度至2024年度的年报信息均未报送。2025年6月19日，经执法人员向周围的商铺经营者西木汗买提了解到，赵**注册登记的乌苏市玩转网络工作室多年来未在乌苏市塔城北路和平小区门面房5号楼一层一号开展经营活动。当事人发布虚假广告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为进一步了解情况，经报局领导批准，于2025年7月21日立案，并指派黄艳梅、别尔克·革命江对此案进行调查了解。本案于2025年9月15日调查终结。
经查，乌苏市玩转网络工作室成立于2014年10月14日，自2018年房租到期至今未正常经营，自2017年度至2024年度的年报信息均未报送。2025年2月24日，乌苏市玩转网络工作室经营者赵**通过“玩转乌苏”公众号发布文章：“提正气为什么有用呢中医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意思是充足的正气可以让人有足够的能力抵御外邪化解外邪自愈疾病反之如果孩子正气不足抵抗力弱了支原体合胞病毒鼻病毒腺病毒以前算不了什么现在竟也可以“兴风作浪”了有一个很经典的扶正预防汤——四神汤它是通过强壮脾胃来加强孩子的免疫力可以把外邪挡在外面给身体加一层金钟罩组方茯苓芡实山药莲子各9克给孩子煮水舌苔厚积食的可以加焦三仙煮水（焦麦芬神曲山楂）大便不通畅的可以加入牛蒡子百合茯岺健脾祛湿它不寒不热适合绝大部分的孩子芡实健脾补肾肾阳也是正气的一部分市面上补肾的食材往往比较滋腻对于脾虚的孩子又容易生湿气而芡实就能完美解决这个难题怀山药补脾＋补肺＋补肾孩子积食咳嗽尿床手脚心热都可以吃莲子滋补脾胃从而提高祛湿的能力还能养心安神让其他的脏腑不躁动这碗汤又稳又广孩子脾胃好了抵抗力就会好是常用的预防方”。根据当事人供述发布该文章主要想测试“玩转乌苏”公众号是否正常和腾讯公司的新规则，无任何相关的产品或者服务。截至2025年6月3日发现只有51人次的浏览量，腾讯平台奖励流量费用大概0.2元，于2025年6月5日自行下架删除了该文章广告。经当事人确认因删除无法浏览全部内容，近期发表页面里的“2月24日，已删除，流感高峰期+换季+开学季，孩子要想避开流感，一定要这样增强免疫力，补足正气！”内容就是“提正气为什么有用呢”文章广告名称的标题。2025年8月26日，当事人已补报2017年度至2024年度的年报信息。当事人的上述行为，已构成发布虚假广告的违法行为。因当事人自行发布的“提正气为什么有用呢”广告，故无法计算广告费用。当事人对上述违法事实确认无异议，并在现场、询问笔录上签字确认。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的经营主体资格及经营范围；
2.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身份信息与《营业执照》登记信息相符；
3.现场笔录1份，证明执法人员现场检查的情况，以及当事人未在乌苏市塔城北路和平小区门面房5号楼一层一号正常经营的事实；
4.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通过微信公众号“玩转乌苏”发布“提正气为什么有用呢”的虚假广告的事实；
5.现场检查拍摄的视频、照片各1份，证明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核实当事人未正常经营的事实；
6.塔城地区广告监测平台涉嫌违法线索（编号：HLW654202000748920110）材料1份，证明当事人通过微信公众号“玩转乌苏”发布“提正气为什么有用呢”广告的违法线索及案件来源；
7.当事人在微信公众号“玩转乌苏”发布及下架“提正气为什么有用呢”广告图片截图打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在微信公众号“玩转乌苏”发布及下架“提正气为什么有用呢”广告的事实。
我局于2025年10月10日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塔乌市监告字不罚〔2025〕226号），告知了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视为放弃此权利。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条第一款：“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和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广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虚假广告：（一）商品或者服务不存在的；”的规定，属于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系初次违法，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态度端正，能够积极配合办案人员调查，主动删除所发布的“提正气为什么有用呢”广告有关内容，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当事人的上述情况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以行政处罚。”所规定的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综合考虑个案情况、当事人主观情况等相关因素，决定给予当事人不予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发布虚假广告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两年内有三次以上违法行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广告费用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并由广告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以行政处罚。”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经营行为，决定对当事人不予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对当事人的违法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对当事人进行教育”的规定，对当事人进行教育，具体内容如下：
1、加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自觉增强守法意识。
2、要求经营者落实经营主体责任，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乌苏市人民政府（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39号财政大楼三楼行政复议办公室）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乌苏市人民法院（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40号）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0月17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四份，一份送达，三份归档。
